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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 6月 29日安全理事会第 4018次会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 

 欢迎 1999 年 6 月 8 日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塞浦路斯行动的报告(S/1999/657 和

Add.1), 

 注意到塞浦路斯政府同意,鉴于该岛目前的状况,在 1999 年 6 月 30 日以后,仍

需联合国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留驻, 

 重申以前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特别是 1998 年 12 月 22 日第 1217(1998)

号决议和 1998年 12月 22日第 1218(1998)号决议, 

 再次吁请各国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 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要求各国和有

关各方不要采取可能损害该国主权 独立和完整的任何行动,也不要企图分割该岛

或是使其同任何其它国家合并, 

 注意到停火线沿线局势基本稳定,但表示严重关切双方越来越多地在停火线沿

线从事挑衅行为,使发生更严重事件的危险性大增, 

 提醒双方,联塞部队所提缓和停火线沿线紧张局势的整套措施是要在不影响任

何一方安全的情况下减少事件和减轻紧张局势, 

 重申必须在全面政治解决方面取得进展, 

 1. 决定延长联塞部队的任务期限,至 1999年 12月 15日; 

 2. 提醒双方有义务防止针对联塞部队人员的任何暴力行为,同联塞部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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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并确保其完全的行动自由; 

 3. 吁请双方军事当局不要采取会加剧紧张局势的任何行动,包括在缓冲地带

附近的挑衅行动; 

 4. 请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充分考虑到 1998年 12月 12日第 1218(1998)号决

议,继续同双方加紧工作,以期早日商定减轻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具体步骤; 

 5. 吁请双方采取措施,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与合作并减轻紧张局势,包括在

缓冲区沿线排雷; 

 6. 敦促希族塞人方面同意执行联塞部队整套措施,并鼓励联塞部队继续致力

于使双方迅速执行该套措施; 

 7. 重申深为关注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军队和军备仍然过多,而且快速扩充

提高战力和现代化,包括任何一方引进尖端武器系统,以及在大幅度减少塞浦路斯

共和国境内外国部队人数方面缺乏进展,这可能导致岛内和该区域的紧张局势加剧,

使全面政治解决的谈判努力复杂化; 

 8. 吁请有关各方作出承诺,裁减防卫开支,减少在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的外

国部队人数,分阶段限制并随后大幅度削减塞浦路斯共和国境内所有部队和军备,

作为一套设想(S/24472,附件)所述的撤出非塞浦路斯部队的第一步,以协助双方恢

复信任,强调塞浦路斯共和国的最终非军事化作为通盘全面解决办法内的一个目标

的重要性,在这方面欢迎任何一方可能采取的削减军备和部队的任何步骤,并鼓励

秘书长继续推动这方面的努力; 

 9. 吁请双方不要进行武力或暴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暴力,作为解决塞浦路

斯问题的手段; 

 10. 重申现状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最后政治解决的谈判陷入僵局

已为时过久; 

 11. 重申其立场,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基础必须是具有单一主权和国际人格

及单一公民身份的塞浦路斯国,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受到保障,如安全理事会有关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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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所述由两个政治上平等的社区组成一个两族和两地区联邦,而且这种解决办法必

须排除全部或部分同任何其他国家合并,或任何形式的分治或分离; 

 12. 欢迎联塞部队持续努力,如秘书长的报告所述,执行关于住在该岛北部的

希族塞人及马龙派教徒和住在南部的土族塞人的人道主义任务; 

 13. 重申支持联合国和其他有关方面促进举办两族活动的努力,以建立两族之

间的合作 信任和相互尊重,并吁请土族塞人领导人恢复这类活动; 

 14. 请秘书长在 1999年 12月 1日前就本决议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1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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